


申请成立登记社会组织
事先告知书

民办非企业单位发起人：
[bookmark: _GoBack]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告知如下：
一、（民办非企业单位）符合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有关规定，请你们本告知书发出之日起3个月内召开理事会，通过章程，选举产生负责人和法定代表人，向银行机构申请开设临时账户并依照有关规定注入不低于二万元的注册资金，并在召开理事会后1个月向我局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注册登记。
二、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是具备法人条件、为公益目的以捐助财产设立的捐助法人，属于非营利法人。出资人投入的开办资金属于捐赠资金。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的资产来源必须合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或者挪用其资产。资金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展，盈余不得分红。
附：成立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指引


附件：
 成立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指引

须具备条件：
1、有规范的名称、章程和相应的组织机构；
2、有符合条件的负责人，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工作人员和固定的住所；
3、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合法财产,注册资金不低于2万元（且其合法财产中的非国有资产份额不得低于总财产的三分之二。法律法规对所属行业注册资金有规定或要求的，注册资金须达到行业所规定或要求的注册资金的最低限额)
4、依照法律法规规定，须经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前置许可或审批的，应先向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相应的许可证书或批准文件。
成立登记步骤：申请人经向登记管理机关查询拟成立登记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并取得《申请成立登记社会组织事先告知书》后，依次完成召开第一届一次理事会，申请注册登记。
一、召开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
1.成立理事会（由5-25名理事组成，人数为奇数），表决通过章程，选举理事长、副理事长、法定代表人，聘任行政负责人
2.依据章程规定设立监事会或监事（理事不得兼任监事）
二、申请注册登记
成立大会后，凭登记管理机关开具的银行开户通知，开设验资银行账户，存入注册资金。登陆广东省社会组织综合信息服务平台（www.gdnpo.gov.cn），地区选择汕头市金平区，进行网上填写注册登记资料，登记管理机关网上审核通过后再送纸质材料进行存档备案。登记管理机关校核纸质材料准确无误后，发放《法人登记证书》。
申请注册登记须提交的材料：
1.成立登记申请书。
2.有业务主管单位的须提供：
①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按《关于同意(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立登记并作为其业务主管单位的函》（参考文本）格式；
②许可证：A、属于提供劳动就业、教育培训服务的提交办学许可证；
B、属于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交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3.验资报告 
4.《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申请表》
5.举办者基本情况：举办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应当有1个以上的法人或者2个以上的自然人作为发起人。
举办者为自然人，填报《举办者基本情况表》和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举办者为法人单位，填报《举办单位基本情况表》和提供法人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
6.《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登记表》
7.章程经业务主管单位在首页盖公章及盖骑缝章
8.《民办非企业单位理事、监事情况表》（理事会、监事会每一个成员均需填写）
9.《民办非企业单位理事、监事成员名单》
10.《社会组织党员情况调查表》、《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承诺书》
11.办公场所使用权证明
12.理事会会议纪要
13.捐资承诺书
14.授权委托书
举办者或举办单位委托经办人办理登记业务，委托书须由举办者签名或举办单位盖章。办理业务时，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需本人签名，原件需提交核对。
三、完成注册登记后续工作
凭《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申请刻制印章，开立银行基本账户。网上填写《民办非企业单位印章备案表》、《民办非企业单位银行账号备案表》后将表格和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送登记机关管理备案。
办理部门及联系、监督电话：
办理部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股
联系电话：88632169
监督电话：88626765
邮箱：jpqshzz@126.com

   
